








南文体旅〔2026〕18号

[bookmark: qfrq]南安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关于
进一步规范共享KTV等娱乐场所管理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各娱乐场所经营单位，各相关技术服务提供商（含通信运营商）：
近期以来，歌舞、游艺等娱乐场所出现新业态，即以共享形式出现经营，场所内涵盖有茶室、棋牌、影院、电竞、游艺和K歌等经营内容，尤其是共享KTV（小型KTV/共享歌房，以下统称“共享KTV”）作为新兴娱乐业态，凭借便捷性、低消费等特点在我市逐步发展，但部分场所存在未取得合法资质、消防安全隐患突出、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影响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尤其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护构成潜在风险。为进一步规范娱乐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特别是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促进新业态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文化市场监管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共享KTV等娱乐场所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bookmark: heading_0]一、总体目标与核心要求
以规范经营、消除隐患、保障权益为核心目标，通过设定规范引导过渡期、强化源头管控、严格执法监管等措施，推动共享KTV等娱乐新业态实现合法合规经营。所有共享KTV等经营单位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共同营造安全、规范、健康的文化消费环境。
[bookmark: heading_1]二、明确合规经营标准
（一）严格资质许可要求。从事经营性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含共享KTV）等娱乐经营场所，必须依法取得《娱乐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证照，证照需置于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经营场所选址、使用面积、边界噪声等必须符合《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等规定，严禁在居民住宅区、学校、医院、机关周围等禁设区域开展经营活动，不得设在建筑物地下一层以下或与危险化学品仓库毗连区域。
（二）规范转型经营模式。过渡引导阶段，筹建中的共享KTV等娱乐经营场所对因场地条件、设施标准等未达到法定要求，无法取得《娱乐经营许可证》的经营单位，依据《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关于非文化类场所有关问题的复函》精神，引导其转型为“非经营性文化娱乐业态”模式，转型后经营单位将歌舞娱乐服务作为配套非营利性服务项目，不得通过按时收费、设置最低消费、限制使用时间等任何形式直接或变相收取歌舞娱乐服务费用。业务指导咨询电话：86389233。
（三）强化安全管理责任。各乡镇（街道）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加强对辖区内娱乐经营场所的安全监管。各经营单位要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合格消防设施并确保正常使用，定期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场所内必须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识，严禁违规用火用电、堵塞消防通道等。同时严格遵守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限入）娱乐区域。
（四）规范技术服务合作。各类为共享KTV提供包厢预订、收费结算等服务的技术提供商（通信供应商），必须建立资质审核机制，不得为未取得《娱乐经营许可证》的共享KTV提供任何技术支持服务。已与无证共享KTV合作的技术提供商（通信供应商），应立即终止合作；后续开展合作必须以核实对方《娱乐经营许可证》为前置条件，确保服务对象合法合规。
[bookmark: heading_2]三、实施步骤与时间安排
（一）过渡引导阶段（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3月31日）。各乡镇（街道）要组织对辖区内共享KTV等娱乐经营场所开展全面摸底排查，掌握场所数量、选址位置、设施条件、证照办理、技术合作等情况，并将摸排情况按要求上报市文体旅局。我局将组织对上报情况进行实地走访，对经营场所业主开展政策宣讲，向经营单位和技术提供商全面解读相关法律法规及转型要求，引导符合条件的单位积极申请办理《娱乐经营许可证》，指导不具备条件的单位制定转型方案。各乡镇（街道）需在2026年3月31日前完成摸底排查，并将排查情况报送至文体旅局，邮箱：nawtx9233@163.com，联系电话：86389233。
（二）集中整治阶段（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我局将联合相关部门组建联合检查组，对辖区共享KTV等娱乐经营场所开展“拉网式”集中检查，重点查处未取得《娱乐经营许可证》擅自开展经营性歌舞娱乐活动、转型单位变相收取娱乐服务费用、技术提供商为无证经营单位提供服务等违法违规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予以处罚；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无法整改的，坚决依法取缔。
（三）巩固提升阶段（2027年1月1日起）。总结专项整治工作经验，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通过定期抽查、不定期巡查等方式持续强化监管。完善部门协同执法机制，加强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及时处置违法违规行为，巩固整治成效。同时健全行业自律机制，引导经营单位规范经营行为，提升行业规范化水平。
[bookmark: heading_3]
四、保障措施与工作要求
（一）落实主体责任。各共享KTV等娱乐经营单位要切实提高合法合规经营意识，主动配合监管部门检查指导，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落实整改措施，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各技术服务提供商（含通信运营商）要强化责任担当，严格落实资质审核义务，从源头遏制无证经营行为。对不配合工作或者在2026年3月31日后新发现的娱乐经营单位，将依法依规予以严处。
（二）强化属地监管。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对辖区内共享KTV等娱乐经营活动的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和上报违法违规线索，配合做好专项整治排查摸底工作，确保监管无死角、全覆盖。对存在瞒报、漏报，尤其是因此引发重大社会舆情，将纳入文体旅工作的年度绩效考核。
（三）畅通举报渠道。为强化社会监督，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共享KTV等娱乐经营场所违法违规经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对未取得《娱乐经营许可证》设置点唱系统并直接或变相收取歌舞娱乐服务费等行为的娱乐场所进行举报，并提供具体时间、地点、消费记录等相关证据。举报材料可发送至邮箱：nawhzh@126.com，联系电话：86381707。我局将严格执行保密制度，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予以严格保密，并及时反馈核查处理结果。
（四）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政府网站、公众微信号、社交媒体、经营场所公示栏等渠道，广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及本通知要求，解读合规经营标准和转型政策，曝光典型违法违规案例，引导经营单位主动合规，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
请各单位、各经营单位高度重视此次规范管理工作，严格按照要求抓好贯彻落实。对拒不执行本通知要求、存在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我局将依法严肃查处。

附件：1.乡镇（街道）娱乐场所摸排花名册
      2.《娱乐经营许可证》办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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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娱乐经营许可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6年1月29日国务院令第458号，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第九条：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的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提交投资人员、拟任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负责人没有本条例第五条规定情形的书面声明。申请人应当对书面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受理申请的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就书面声明向公安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单位核查，公安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经核查属实的，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进行实地检查，做出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娱乐经营许可证，并根据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的规定核定娱乐场所容纳的消费者数量：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办理消防、卫生、环境保护等审批手续的，从其规定。
二、办理条件
（一）申请人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申请设立娱乐场所：A、曾犯有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赌博罪，洗钱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B、因犯罪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C、因吸食、注射毒品曾被强制戒毒的；D、因卖淫、嫖娼曾被处以行政拘留的。
（2）因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被依法取缔的，其投资人员和负责人终身不得投资开办娱乐场所或者担任娱乐场所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娱乐场所被吊销或者撤销娱乐经营许可证的，自被吊销或者撤销之日起，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5年内不得担任娱乐场所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3）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开办娱乐场所，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娱乐场所的经营活动。与文化行政部门、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亲属，不得开办娱乐场所，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娱乐场所的经营活动。
（二）设立地点娱乐场所不得设立在下列地点：
（1）房屋用途中含有住宅的建筑内；
（2）博物馆、图书馆和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
（3）居民住宅区；
（4）《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学校、幼儿园周围；
（5）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院周围；
（6）各级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机关、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各级政治协商会议机关、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机关、各级民主党派机关周围；
（7）车站、机场等人群密集的场所；
（8）建筑物地下一层以下（不含地下一层）;
（9）与危险化学品仓库毗连的区域，与危险化学品仓库的距离必须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
[bookmark: heading_7]三、申请材料
1.娱乐场所设立审批申请表；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投资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4.投资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无《条例》第四条、第五条、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况的书面声明；
5.房产权属证书；租赁场地经营的还应当提交租赁合同或者租赁意向书； 
6.场所内部结构平面图标明包厢、包间面积及位置。经营场所地理位置图（配有标题，注明周边200米内居民住宅区、道路及周围医院、学校、机关、化学品仓库等位置）。
7.符合属地住建部门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材料。
8.其他需要补充材料。
所需表格可登录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https://zwfw.fujian.gov.cn/），搜索“内资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进行下载。
[bookmark: heading_25]四、咨询渠道
1.线下咨询：南安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7楼市场科；
2.线上咨询：登录福建政务服务网；
3.咨询电话：可拨打南安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办公电话86389233。
五、办理流程
[image: 附件2-设立娱乐场所行政审批流程图]




























[bookmark: _GoBack]南安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6年2月6日印发
 (
1
)
image1.png
°wod "E9TOEEZEX IMBY B L HE M A A Sk IR H Te He-L (R W2 Ry
MFNE M MEO IV OEH YN €
g ?ﬂm&@ CEH AR R L M & amii& HOHEEFGERYEE) HEEH® (S

A B M [wGE RS BT ) ALIEI® © GEYE “HHE) ARSI © (A Wi 846 M 297 16% T
S CH T BN S S M S T i T

HEM

g1

A

el

21

11

o1

6

8

L

9

g

i

€

z

® XXXX296V€aT | =¥ e B @EWMWWMWE ® L EIXXX 4 1

22 |, Swngl P8 |5y | cinasn | wing lws Hoes| Mo Ratidal H

M1

4 adny (B we





image2.png
A

B VNEL
LE e

HEHR RS A
FR A

TR F B

fEWA PR R
S K G

HES B EA
AMEMZ P E

HEHRFE
HEEERR

HAE A, T
LA BT T e

SEERA G SR A
FLAFIERH, BRI RV ATiE





